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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东是全球安全问题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中东地区的冲突解决

主要有三种路径——“以实力促和平”“以民主促和平”和“以发展促和平”。

“以发展促和平”强调“发展赤字”是引发冲突的主要根源，经济社会发展有

助于维护国家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和推动地区冲突解决，从而在国家和地区层

面上将发展带来的经济红利转化为安全红利。该理念倡导发展与和平的联动性、

“输血”与“造血”的两重性、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的渐进性。中国在中东

“以发展促和平”的实践分为国家和地区两个维度。在国家层面，中国主张尊

重中东国家的发展权，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项目为抓手，通过发展援助

等增强对象国治理能力；在地区层面，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促进

区域设施联通，建立利益共同体，逐步实现地区和平。“以发展促和平”理念

基于改革开放40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重要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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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东地区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点与难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

织，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彼此联动，内生性与外生性热点问题盘根错节，对

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中

东国家和地区组织的互动日益频繁，中国海外利益的内涵也不断丰富。作为

负责任大国，中国一方面在中东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能力不断提升，

另一方面积极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意愿不断增强。“以发展促和平”是新时

代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促进发展中地区冲突解决而提出的一项理念和主

张，中东则是这一理念的重要“试验区”。自 2010 年底“阿拉伯之春”爆

发以来，中东地区和平与发展问题进一步凸显，主要表现在地缘政治冲突、

教派纷争、历史遗留问题久拖不决，外部大国奉行干涉主义进一步加剧了中

东局势的动荡；中东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其经济发展主要

依赖自然资源出口，发展的自主意识不强，甚至局部地区还出现“发展倒退”

问题（De-development）。① “以发展促和平”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

重要政策主张。2016 年，习近平在开罗阿盟总部的演说中初步提出了“以

发展促和平”的思路，② 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中东提出“以发展促和平”

的构想，其出发点在于“发展赤字”是中东局势动荡的根源之一，解决中东

冲突需要从本源出发，自下而上、循序渐进解决发展问题，实现地区和平。 

在中东反恐问题上，中国同样认为，贫困为极端主义提供了滋生土壤，

而解决极端主义扩散难题，除了在思想上采取“去极端化”措施外，还需要

从源头上做起，改善民生。中国认为，中东极端思想泛滥的重要原因是发展

出了问题。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对全球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需要解决

① 如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沙拉·罗伊教授提出了巴勒斯坦出现的“发展倒退”问题

（ De-development ） ， 可 参 见 Sara Roy, The Gaza Stri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2016。 

② 习近平指出，“破解难题，关键要加快发展。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

也要靠发展。”参见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

演讲》，《人民日报》2016 年 1 月 22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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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赤字，提高教育、就业、社会发展水平。与西方大国依靠军事硬实力、

在反恐行动中以暴制暴相比，中国更倾向于通过柔性的经济和社会手段消除

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用发展的手段解决恐怖主义问题。 

“以发展促和平”从构想到实践，日益成为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重

要方案。2018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阿联酋，同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

迪拜酋长穆罕默德（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阿布扎比

王储穆罕默德（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举行会谈时指出：

“当前，西亚北非地区民众普遍盼稳思定，谋和平、行改革、促发展是不可

阻挡的潮流。中方愿同阿方深化战略合作，积极探索以发展促和平的中东治

理路径。”① 这是中国首次将“以发展促和平”上升到中东治理的理念高度，

受到阿联酋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欢迎。中国与沙特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时，也

提出了共同探索“以发展促和平”的倡议。2019 年 2 月，习近平主席在会

见来访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时指出：

“中国愿同沙方共同探索‘以发展促和平’的中东治理路径，通过共建‘一

带一路’，加强区域发展合作，筑牢地区和平稳定根基。”② 以“发展”手

段实现“和平”目标，成为“阿拉伯之春”以来中国和中东各国治国理政经

验交流的重要内容。什么是“以发展促和平”？它与传统的和平学假设有何

异同点？如果说“发展”与“和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它的落实需要怎样

的主客观和内外部条件？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以发展促和平”理论与实践的

学理探讨尚处于探索阶段。2004 年南非议会提出一项倡议，即从有效维护

非洲地区“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角度出发，探讨在联合国维和框

架下开展“以发展促和平行动”（Developmental Peace Missions，DPMs）的

可行性。③ 苏丹和南苏丹冲突为“以发展促和平”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面

对两个苏丹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苏丹学者勒尔·邓（Lual A. Deng）出版了

① 《习近平同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人

民日报》2018 年 7 月 21 日，第 1 版。 
② 《习近平会见沙特阿拉伯王国王储穆罕默德》，新华网，2019 年 2 月 22 日，http:// 

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2/22/c_1124152558.htm。 
③  Nozizwe Madlala-Routledge and Sybert Liebenberg, “Developmental Peacekeeping,”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Vol. 13, No. 2, 2004,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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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推理能力》一书，主张两国边境地区的 10 个省应实现区域经济一

体化，以发展促安全，最终弥合分歧，甚至建立统一的“大苏丹”。①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以发展促和平”理念认可度较高，

中国学者对“以发展促和平”的理念与实践也展开了学理探讨。秦亚青和魏

玲指出，中国应以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指导，共建安全秩

序，共享安全红利，厘清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以发展促和平，在和平中谋发

展；② 何银认为，“发展和平”主张在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通过经济发展带动国家的全面发展，进而消除东道国国内冲突的

根源；③ 李新烽、张春宇、张梦颖探讨了中国在非洲推进“以发展促和平”

的政策措施；④ 刘中民认为，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未引发中

美严重对抗，其根本原因在于“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以发展促安全”

的新型安全理念，明显区别于西方民主输出和军事干涉的安全治理模式。⑤ 

目前学界研究成果探讨了“以发展促和平”在中东、非洲和其他地区实

施的条件与优势，但是，经验研究多于理论研究，宏观研究多于微观研究；

对“以发展促和平”的概念与内涵梳理尚不够细致；对中国在中东地区“以

发展促和平”的理论与案例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从“以发展促和平”的内

涵入手，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提出“以发展促和平”理念的内外部

原因、在中东的实践及其前景。 

 
一、发展与和平的关系及中国特色“以发展促和平”理念 

 

后冷战时期，发展与和平议题相互交织，发展是和平的推动力量，和平

① 参见 Lual A. Deng, The Power of Creative Reasoning: The Ideas and Vision of John 
Garang, Bloomington; iUniverse, Inc., 2013。 

② 秦亚青、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外交评论》2018
年第２期，第 1—14 页。 

③ 何银：《发展和平：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中国方案》，《国际政治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10 页。 

④ 李新烽、张春宇、张梦颖：《中国参与几内亚湾地区和平与安全合作：挑战与深化路

径》，《国际问题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113—123 页。 
⑤ 刘中民：《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和安全风险及应对》，《国际观察》

2018 年第 2 期，第 39 页、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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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展的基础，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据统计，冷战结束后，世界上最

不发达的 20 个贫困国家，同时也是暴力冲突的主要发生地，而且很多暴力

冲突都是以内战的形式发生。① 因此，发展问题不解决，和平就难以得到保

障；维护和平的最直接方式是发展，应促进经济社会进步，提高就业，改善

民生，让整个社会和地区国家都能享受到发展的红利，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

自觉维护和平。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是

发展的主要内容。② 

在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和拉美国家的整体合作中，“以发展促和平”正

成为重要外交理念，和平与发展成为中国与发展中地区集体合作所追求的重

要目标。③ 2017 年 5 月，习近平在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

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④ 和

平、发展、治理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三大着力点。“以发展促和平”直面

21 世纪世界主要热点问题，在现有联盟政治、集体安全、合作安全等理念

基础上，就如何有效缓解地区冲突、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进行了理论与

实践探索。 

关于国际冲突的根源及解决途径，目前至少有三种观点。第一派属于现

实主义，主张“以实力促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亦即国际冲突

的根源在于作为对立面的敌人出现。这种理念强调“现实政治”和“强权就

① Laetitia Olivier, Theo Neethling, and Benjamin Mokoena, “Pursuing Human Security in 
Africa through Developmental Peace Missions: Ambitious Construct or Feasible Ideal?”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Military Studies, Supplementa 3, 2009, p. 27. 

② Cristina D’Alessandro, “From Regional Integration to Regionalism in Africa: Building 
Capacities for the Post-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genda,” in George Krarach, Hany Besada, 
and Timothy M. Shaw, eds.,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focusing the Lens after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Bristol: Polity Press, 2015, p. 260. 

③ 2018 年 9 月，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39 次提到了“发展”，13
次提到了“和平”；2018 年的《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圣地亚哥宣言》共 29
次提到了“发展”，8 次提到了“和平”；2018 年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2018 年至

2020 年行动执行计划》中 24 次提到了“发展”，9 次提到了“和平”；2018 年 8 月，习近

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23 次提到了“发展”，12 次提到

了“和平”。 
④ 2019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中，将“信任赤字”

纳入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中，并将“治理赤字”摆在“四大赤字”的首位。参见姜国

权：《共建“一带一路”：破解“四大赤字”的原创性贡献》，《光明日报》2019 年 5 月 13
日，第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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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理”，以他者的不安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早在公元 1—2 世纪罗马帝

国安敦尼王朝的第三位皇帝普布利乌斯·埃利乌斯·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在位时，就提出了这一理念的雏形；20 世纪 80 年代，

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时期，也提出了“以实力促和平”的口号，主张通过实力

增强来赢得对苏冷战的胜利。① “以实力促和平”的构想是当敌我出现结构

性矛盾时，和平架构就会被打破。霸权国只有依靠“安全治理”，以牙还牙、

保持军事上的优势并对潜在敌人采取遏制、威慑、封锁乃至先发制人军事打

击手段，才能真正保持军事上的优势、维持和平。 

第二派属于自由主义，主张“以民主促和平”（Peace Through 

Democracy），即冲突的出现源于独裁政权和“民主赤字”，因为民主国家

内部有完整的法治系统，彼此之间会形成一整套信念并预防军事冲突的爆

发。这一派认为，民主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使用更有节制，也更容易采取防御

性外交政策。相比之下，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以及非民主国家内部因

缺乏制度约束，更容易爆发战争。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论

永久和平》一书中论述了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与其他（非民主

的）国家相比，民主国家的宪法能够确保它们采取相对和平的政策，因为一

旦爆发战争，所有公民将直接处于战争的危险之中；和平宪法下的公民不仅

能避免战争的危险，而且还能积极促进自己的自由与安全。② 故对于发展中

国家来说，要想实现和平，必先实现民主；世界主要大国应奉行民主治理理

念，对威权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培养其公民社会、独立司法、多党制，推动

军队国家化，扶植民主力量。这一学派认为，民主国家会形成“和平区”与

“民主共同体”，使法治、自由、公民社会和多元主义等理念在国际层面社

会化；③ 不民主国家会形成“冲突区”，更容易爆发战争。民主国家彼此更

① “Reagan’s ‘Peace through Strength’ Cold War Strategy: Integrating Defense, Nuclear 
Deterrence, Modernization and Arms Control,” Heritage Foundation, June 15, 2018, 
https://www.heritage.org/missile-defense/event/reagans-peace-through-strength-cold-war-strategy-i
ntegrating-defense-nuclear. 

②  Immanuel Kant, To 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Sketch, translated by Ted 
Humphrey,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pp. v-vi; 何银：《发展

和平：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中国方案》，第 18 页。 
③ Ewan Harrison, “The Democratic Peace Research Program and System-Level Analysi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2, 2010, p. 155; and Allan Dafoe, “Statistical Critiqu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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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和平相处，不仅适用于西方世界，而且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体。

民主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不断增多，

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民主治理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① 

第三派属于唯物主义，主张“以发展促和平”，亦即冲突主要源于物质

财富的稀缺，“发展赤字”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以发展促和平”的内

涵是发展能够带来红利，可以惠及整个社会群体，有助于促进政治稳定、化

解社会矛盾、推动地区冲突解决，从而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将发展带来的经济

红利转化为安全红利。 

在上述三类冲突治理观中，安全治理与民主治理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

系，两者经常相互配合，如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大中东计划”同时体现了这

两种治理模式的特征。同样，安全与发展并不是孤立的两个问题，而是相互

依存、相互联系的。“以发展促和平”在上述两类治理观的基础上，进一步

创新理念，强调 21 世纪以来，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和平受到威胁，安全问题

突出，很大程度上源自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此而言，发展是实现安全

的重要手段，发展好了就是最大的安全；② 反之，发展不科学、不全面是引

发安全威胁的根源之一，填补“发展赤字”、实现经济健康发展成为维护安

全和解决冲突问题的紧迫要求。③ “以发展促和平”理念，是对“以实力促

和平”和“以民主促和平”理念反思的结果，是国际和平研究的新阶段。 

如表 1 所示，“和平”具有双层含义：首先，它指的是国内和平，就是

一个国家内部的安定、有序；其次，它指的是国际和平，就是地区国家之间

不发生冲突和战争，至少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④ “以发展促和平”包

the Democratic Peace: Caveat Empto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5, No. 2, 
2011, pp. 247-262. 

① Steven W. Hook and Todd Nelson, “Introduction: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in Steven W. 
Hook, ed., Democratic Pea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 

② Stein Tønnesson, “The East Asian Peace: How it Came About and What Threats Lie 
Ahead: Explaining East Asia's Developmental Peace: The Dividends of Economic Growth,” Global 
Asia, Vol.10, No. 4, 2015, pp.8-15. 

③ 张沛霖：《习近平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思考与实践探析》，《岭南学刊》2019 年

第 2 期，第 34 页。 
④ 肖晞：《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文化基础、战略取向与实践意义》，《国际观察》2015 

年第 4 期，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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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一个开放式假设：经济治理比安全治理和民主治理风险更小，效果更好；

在保持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不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只要能

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谋求发展，都可以实现和平；以经济建设为国家发展战

略的中心，通过国家主导的投资（包括外来投资）拉动经济发展。① 中国特

色“以发展促和平”理念同其他国家的理念相比，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 

第一，发展与和平的联动性。2019 年 2 月，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

勒曼访华期间，《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中东问题很多，唯有发展是

解决诸多问题的总钥匙。以更大的和平努力为发展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发展

合作为和平提供源头活水，形成两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积极

探索以发展促和平的中东治理路径。”② 由此可见，中国从发展与和平的辩

证关系出发，强调发展在中东地区冲突解决中的基础作用。中国倡导的“发

展和平论”认为，发展红利能够带来和平红利，二者相互促进、互为因果，

打破了发展中地区对“民主和平论”的迷信。它强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

国内与地区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展赤字”问题，表现为经济增长乏

力、基础设施落后、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城乡和贫富差距大、教育和

医疗投入不足等；国际社会提供的外部发展援助不到位，进一步导致发展问

题“扩散化”和“政治化”，使原本低级政治领域的发展问题演变为高级政

治领域的安全问题。同样，和平问题也会反作用于发展问题，如地区热点问

题久拖不决又会影响投资、贸易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加重发展问题的解决难

度，形成恶性循环。 

 
表 1  新时期三类国际和平观对比分析 

 

 以实力促和平 以民主促和平 以发展促和平 

外交理念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唯物主义 

威胁来源 对抗性军事力量 威权政体 经济社会落后 

① 何银：《发展和平：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中国方案》，第 25—26 页。 
② 钟声：《需要认清和平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人民日报》2019 年 2 月 1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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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关键 权力失衡 民主缺失 发展不足 

战略目标 维持军事优势 建立民主政体 
对内改善经济，对外促进 

区域经济互联互通 

中心任务 以扩充军力为中心 以民主化为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优先手段 

以军事手段实施遏

制、威慑、以暴制

暴、推动政权更迭 

以政治手段促进 

地区民主化 

以经济手段消除和平的 

主要障碍 

治理方式 安全治理 民主治理 经济治理 

机制建设 军事联盟体系 民主法治建设 
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推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 

路径选择 自上而下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风险预期 风险接受型  风险接受型 风险规避型 

干预类型 改造型 改造型 改良型 

主要缺陷 

成本高，不确定性

强，恶化安全困境，

引发误判，导致 

人道主义危机 

强行移植政治体制

可能导致水土不

服；选举政治造成

社会分裂和民粹 

主义上升 

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效

果；发展政策失误会诱发新

的社会危机；区域经济同构

化会导致恶性竞争与冲突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二，“输血”与“造血”的两重性。在“以发展促和平”理念指导下，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通过“输血”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

“造血”能力。在“以发展促和平”理念的实践过程中，中国主张外部大国

和大国集团对中东国家的发展援助不是为了形成受援国对援助国的单方面

依赖，而是帮助对象国增强主体意识，培养其“造血”功能，根据各自国情

和现实需要，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制定恢复经济、稳定秩序的中长期

发展规划，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目标。 

第三，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的渐进性。“以发展促和平”体现出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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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精神，主张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着手，自下而上，先易后难，分步实施。

如果说“以实力促和平”和“以民主促和平”都是外部推动的强行改造、期

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以发展促和平”则更加谨慎和稳健，

属于风险规避型。对于实力孱弱、经济落后、政局不稳的战乱国家和后冲突

国家来说，稳定压倒一切，不宜采取“休克疗法”和激进式政治改革，而应

注重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相结合，否则很可能打破原本脆弱的政治平衡，

冲突再起，战火重燃，从而导致更多的不确定性。中国的治理理念，更加强

调采取“保守治疗”，通过分阶段稳步实施，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为未来

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奠定物质基础。 

 
二、中国在中东倡导“以发展促和平”的原因分析 

 
中国在中东倡导的“以发展促和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

政党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包括国内发展经验与对外开放经验。它是中国特

色“共享发展”理念从国内走向国际，从惠及全体国民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的拓展与放大，中国从国内追求共同富裕，发展到在国际上与其他发展中国

家追求共同富裕。① 

在治国理政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导向，

以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内稳定与国际和平。在国内，中国努力处理好改革、

发展、稳定的关系，通过发展消除社会矛盾，带动经济和社会进步，维护了

社会稳定；在国际上，中国通过发展推动全方位开放，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尤

其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建立密切的经济共生关系，促进了地区

与世界的和平。在和平发展的新时期，中国愿意将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与其

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分享，“以发展促和平”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内稳

定与地区和平的选项之一。 

① 郭关玉、高翔莲：《共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研究》

2017 年第 5 期，第 60—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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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践

行“以发展促和平”，以经济治理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和平发展。

中国在中东倡导“以发展促和平”理念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第一，中东地区“发展赤字”问题亟待解决。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定义，世界上发达经济体只有 39 个，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则多达 154

个。① 发展中地区是世界热点问题最为集中的地区，如何推动地区冲突降级、

恢复地区秩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发展中国家的安全问题解决不好，

发达国家的和平与发展也不可持续。自 2010 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

中东和非洲难民向欧洲地区扩散，欧洲成为全球恐怖袭击的重灾区就是很好

的例证。美欧对中东地区安全事务介入程度降低、提供的发展援助减少，导

致这些国家出现严重的“发展赤字”。国际发展援助不足进一步加剧了世界

主要热点地区的冲突。② 中东地区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人口自然增长率高。2018 年中东地区平均失业率高达 9.8%，是世界平均水

平的 2 倍。③ 人口高增长率、高失业率、经济增长率和受教育率低下等，导

致中东地区经济和社会矛盾产生连锁反应，使原本脆弱的中东和平面临更加

严峻的挑战。 

第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的安全治理收效甚微。“9·11”恐

怖袭击事件以来，西方推出了“政权更迭”战略，发动了反恐战争。前者针

对反美国家，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实践“以实力促和平”；后者

针对“基地”组织、塔利班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等，试图通过军事行动

消除中东滋生恐怖主义、威权主义的土壤。然而，迄今为止，美国和欧洲大

① 2016 年，发达国家总人口为 10.4 亿，占比下降 14.5%，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为

59.1 亿，占比上升至 81.4%。2017 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 GDP 约为 5000 美元，而发达国家

接近 4.5 万美元。参见钟飞腾：《中国的身份定位与构建发展中国家新型关系》，《当代世

界》2019 年第 2 期，第 24—25 页。 
②  Olivier, Neethling, and Mokoena, “Pursuing Human Security in Africa through 

Developmental Peace Missions: Ambitious Construct or Feasible Ideal?” p. 49. 
③ 其中阿尔及利亚（12.1%）、吉布提（11.1%）、埃及（11.4%）、伊朗（12%）、约

旦(15%)、利比亚（17.3%）、毛里塔尼亚（17.3%）、索马里（14%）、南苏丹（12.7%）、

苏丹（12.9%）、突尼斯（15.5%）、土耳其（10.9%）、也门（12.9%）等失业率都超过世界

平均水平一倍以上。参见 The World Bank, “Unemployment,”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 
/indicator/SL.UEM.TOTL.ZS?location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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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中东“以实力促和平”收效甚微。截至 2007 年，英国在阿富汗战争和

伊拉克战争军事行动中耗费 70 亿英镑；截至 2008 年，美国在上述两国的军

事行动耗费 1 万亿美元，但阿富汗与伊拉克至今未实现政局稳定，甚至殃及

邻国。① 2018 年 6 月，特朗普坦言，美国在中东花费了 7 万亿美元，但是

战争并没有给该地区带来和平。② 不仅如此，美军在阿富汗阵亡约 2 300 人，

在伊拉克阵亡近 4 500 人，但两国政局至今仍动荡不安，政治重建步履蹒跚；

美、英、法在利比亚的政权更迭也使该国长期陷入内战和冲突之中；西方与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博弈，沙特与伊朗在也门的博弈，也都使和平陷入僵局。

在反恐手段选择上，美国及其盟友在中东“以暴制暴”，依赖“无人机”等

打击恐怖组织，虽能“治标”，却未能“治本”，中东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依然存在，“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在也门、利比亚、索马里等国仍然活

跃；“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化整为零，仍伺机发动恐怖袭击。 

第三，西方在中东的民主治理也乏善可陈。“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

国家的外交决策过程是理性和透明的，能使国内制度和规范外化，遵守国际

法。中东地区“民主和平论”涉及三个层面，一是民主是否促进中东国家内

部的和平；二是民主是否促进中东国家之间的和平；三是不同文明和教派的

民主国家能否实现和平。实证研究表明，中东民主转型国家比威权国家更容

易产生暴力冲突，尤其是在选举政治的影响下，族群和教派“极化”与“政

治化”趋势加剧。③ 进入 21 世纪以来，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埃及、

阿尔及利亚、索马里等都曾尝试过选举政治，最终均未能建立稳定的民主政

体，这表明中东转型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仍处于探索状态。 

美国和欧盟在中东的民主治理还针对盟国，包括沙特、约旦、卡塔尔、

①  Heidi Hudson, “Looking in or Transforming up: Conceptual Dilemmas o Liberal 
Peacebuilding and PCRD,” in Theo Neethling and Heidi Hudson eds.,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Tokyo, New York and Pari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46. 

② Micah Zenko, “US Military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An Appraisal,” Chatham House, 
October 2018, p. 3; p. 9,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research 
/2018-10-18-us-military-policy-middle-east-zenko-final.pdf. 

③ Uriel Abulof, “Free to Fight? Testing the Democratic Civil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in 
Yakub Halabi, ed., Democratic Peace across the Middle East: Islam and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6, p. 34. 
 
120 

                                                        



以发展促和平：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理念创新与路径选择 

阿联酋、科威特、摩洛哥等。罗宾逊（Eric Robinson）教授指出，“9·11”

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府坚信“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政府能够带来和

平，所以美国要在发展中国家的盟友中推广民主，以维持美国自身的安全与

自由；美国认为，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更安全也更和平。然而美国在中东推

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伊拉克和阿富汗均未能成为

中东民主“样板”。① 伊拉克选举政治不仅未能带来真正的民主，反而恶化

了教派矛盾和族群分歧，导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 

欧美在中东的民主治理面临两大难题：其一，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比威权

国家更容易爆发冲突；其二，在后冲突阶段，中东国家的政局并非朝着稳定

与和平的方向发展，而常常爆发“二次革命”，甚至旧的冲突在新的地缘政

治博弈中死灰复燃。② 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从北非蔓延至西亚，但

是无论是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还是维持政权安全的美国中东盟友，均未能

建立西式民主政体。索马里、也门、利比亚等威权政府被推翻后，选举政治

未带来成熟的民主，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持久冲突之中；埃及在 2011 年爆

发“1·25 革命”后再次于 2013 年发生“二次革命”，最终回归威权政治；

2011 年南苏丹独立并进行总统大选后不仅没有带来和平，反而陷入新的内部

冲突；曾经被视为民主样板的土耳其在 2002 年以来的选举政治中也朝着“威

权化”的方向发展，偏离了西方预设的民主化轨道。 

在战后中东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选举政治不仅加剧了分裂，而且其政

治对抗性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动荡，多国沦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内

战的重灾区；相比之下，被西方视为“威权国家”的八个阿拉伯君主制国家

维持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③ 除约旦外，2018 年这些国家的

失业率均低于中东国家的平均水平。④ 

① Eric Robinson, “Thucydides and Democratic Peace,” Journal of Military Ethics, Vol. 5, 
No. 4, 2006, pp. 244-245. 

②  Heidi Hudson, “Looking in or Transforming up: Conceptual Dilemmas o Liberal 
Peacebuilding and PCRD,” p. 37; p. 43. 

③  Sean L. Yom, “Washington in the Mideast: A Doctrine, a Dilemma, and Durable 
Despotism,” in Steven W. Hook, ed., Democratic Pea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98-210. 

④ 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分别为：卡塔尔 0.1%，巴林 1%，科威特 2.1%，阿联酋 2.6%，阿

曼 3.1%，沙特 5.9%。参见 The World Bank, “Unemploymen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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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实力促和平”和“以民主促和平”在中东受挫，不少中东国家

开始探索实现和平的其他方式——依靠经济社会发展。例如，自 2011 年南

苏丹独立以来，两个苏丹内部以及两国之间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苏丹

人民解放运动认为，除通过政治和外交轨道实现外，南苏丹与苏丹应建立第

三轨道——以发展促和平，亦即通过经济、社会建设促进地区和平。① 经过

长达十年的“阿拉伯之春”，转型阿拉伯国家似乎又回到了历史的原点，越

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开始对中国提出的“以发展促和平”理念产生兴趣。 

“以发展促和平”将经济发展议题与和平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整

合国际社会与地区行为体的力量，使所有成员都能发挥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

作用，将战略目标、操作性目标与战术目标相结合，并把安全、政治、人道

主义、发展和人权进程有机整合到一起，通过推动新政府能力建设和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打破战争经济，从而减少该国重新回到冲突状态的可能性。② 

“一带一路”是中国发起的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实践“以发展促和平”

的重要载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 GDP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2.3％，

而其中的 27 个中等偏下和低收入国家的人均 GDP 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

18.3％。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为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平等参与合作、维护和平提供了平台。③ 

 
三、中国“以发展促和平”理念在中东的实践及其评价 

 
中东地区是世界冲突的多发地带，是实践“以发展促和平”的重点地区。

中国认为，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主导权争夺，中东地区大国的安

全博弈，中东恐怖主义与分离主义愈演愈烈，难民问题、海盗问题、跨境移

民的挑战等，都影响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美国与伊朗的矛盾、也门冲突、

①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 Peace Through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in the Sudan, Juba: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 February 2000, p. 8. 

②  Laetitia Olivier, “Developmental Peace Missions: The South African Conceptual 
Approach,” in Theo Neethling and Heidi Hudson eds.,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Tokyo, New York and Pari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15; 
p. 118. 

③ 秦亚青、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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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纷争以及中东众多转型国家面临的安全赤字，都与“发展赤字”存在重

要关联。2016 年 1 月发布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三次提及“改

善民生”问题，并承诺“中国愿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同推进开放互惠、互

利共赢的新型合作机制。中方将根据阿拉伯国家需求，继续通过双多边渠道

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帮助阿拉伯国家改善民生、提高自主发展能力。”① 

在机理层面，中国同广大中东国家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使“以发展

促和平”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共同理念与合作原则。为实施“以发展促和

平”，中国政府加强顶层设计，提升中东国家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地位，加

强高层互访，出台“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同中东 15 国建立了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关系，在“中

阿合作论坛”、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宣言等各种文本中体现“以

发展促和平”的精神。 

在实践层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对中东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外交中，

“以发展促和平”理念涉及“一带一路”在中东落地、人道主义援助、中东

冲突国家战后重建、增强中东国家中央政府行政能力、帮助中东国家加强人

力资源培训和促进中东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 

第一，中国以“一带一路”为抓手，积极参加中东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中东地区冲突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尤其是带动中东就业

的制造业一直未能成为各国的支柱产业，加剧了社会动荡和地区冲突。以海

湾地区八国、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为代表的中东国家依靠“地租性”石油

收入，形成单一的“地租经济”（rentier economy）模式，这些国家因而成

为“地租型国家”。石油产业的“飞地性”特征使其成为国家经济体系中的

“孤岛”，无法对其他产业发挥带动作用。大量的石油美元抑制了产油（气）

国建立民族工业体系的动力。自上而下的财富分配方式和公民对福利的依

赖，妨碍了私营部门的发育。② 

①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外交部网站，2016 年 1 月 13 日，https://www. 
fmprc.gov.cn/web/zyxw/t1331327.shtml。 

② 丁隆：《中东民主化进程：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 年

第 1 期，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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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自身改革开放经验出发，对接沙特“2030 议程”、埃及“经济

振兴计划”等对象国中长期发展战略，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助力中东国家

工业化，以期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促进就业，维护中东地区和平。为此，

中国设立了 150 亿美元支持中东工业化专项贷款和 100 亿美元优惠性贷款。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阿曼杜库姆中阿产业园区、中国沙特吉赞产业集聚

区、中国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等项目不断推进，中国参与中东国家的基础

设施建设涵盖诸多领域。① 

第二，中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中东政局不稳国家提供发展援

助，有助于局势缓和。中东地区以中小国家为主，绝大多数是二战后独立的

民族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民主化道路上经验不足，甚至走了不少弯路。中东

各国政治力量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缺乏共识，长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相互叠

加，加剧了国内和地区局势动荡。中国对中东局势不稳定国家提供的发展援

助，有助于这些国家缓和地区冲突，这也是“以发展促和平”的一种表现。 

例如，南苏丹内部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纷纷切断对其发展援助，以此

向南苏丹政府施压，导致该国发生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加剧各派之

间的武装冲突。在此背景下，中国在南苏丹参与当地的经济建设项目并提供

及时援助，缓解了人道主义危机。2014 年 7 月，基尔总统（Salva Kiir Mayardit）

宣布启动朱巴机场改扩建一期项目，中国港湾公司承担施工任务；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出资兴建庇护所，在南苏丹特派团的保护下为南苏丹流离失

所的平民提供庇护；中国港湾公司向南苏丹政府捐赠了 10 万公斤大米和 5 

000 升食用油；2016 年上半年，中国又宣布向南苏丹提供价值 189.94 万美

元的援助物资（帐篷、蚊帐、毛毯和越野汽车等）。② 中国对南苏丹的发展

援助促进了该国的和平与稳定。 

作为中东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自 2011 年“1·25”革命以来，埃及国

内也面临和平与稳定难题。尤其是 2013 年穆尔西（Mohamed Morsi）被军方

①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中阿合作论坛网站，2018
年 7 月 10 日，http://www.chinaarabcf.org/chn/lthyjwx/bzjhy/dbjbzjhy/t1577010.htm。 

② ［南苏丹］勒本·内尔森·莫洛著，沈晓雷编译：《南苏丹的和平进程与国际社会的

作用》，《西亚非洲》2017 年第 1 期，第 55—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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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黜后，穆兄会暗流涌动，“耶路撒冷支持者”加大恐袭范围，阿拉伯人与

科普特人隔阂增加，埃镑大幅贬值，诸多挑战考验塞西政府的执政能力。中

国连续多年是埃及最大贸易伙伴，两国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埃及的经济社会

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在埃及外汇储备于 2016 年探底时，中埃两国签

署了总额为 180 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帮助埃及度过了经济

困难时期。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引入了中国建设工业园区的模式与经验，

有助于埃及稳定局势，中国企业则可借此进入阿拉伯和非洲市场。①  

第三，中国积极参与中东各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国的“以发展促

和平”理念认为，政府涣散导致混乱与冲突，加强中小国家政府的能力建设

有助于其凝聚国内共识、保持稳定。中国主张中东国家建立有执行力的政府，

维护国家稳定、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通过经济发展、政治对话逐步

解决国内和地区争端。中国不主张域外大国通过强制性手段、“外部输出”

“移植”和“开药方”的方式为中东国家和平“嫁接”发展模式，而是主张

增强中东国家中央或联邦政府权威，尊重该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

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在中国看来，西方“以民主促和平”的思路倾向于通

过形成对抗性政治派别来促进社会多元化，从而达到抑制和缓和暴力、恢复

和平的目的。中国从近代以来自身发展经验出发，认为中东和非洲国家，特

别是长期陷入冲突的国家大多属于权力分散型政治结构和“强社会—弱国

家”模式 ②，权力分散、政府缺乏权威是冲突的根源；中东国家不论政治制

度如何，从恢复和平、维持局势稳定的务实主义角度出发，都应该增强国家

推进经济和社会建设的能力，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尽快恢复生

产、重构秩序、促进稳定。 

中国增强中东国家的能力建设，包括“硬能力”和“软能力”两个方面。

前者包括增强对象国执法、警务和维稳能力。2018 年，《中国和阿拉伯国

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指出，双方将继续加强维稳能力建设合

① 《专访：以发展促和平是破解中东问题的新思路——访埃及记者协会主席、〈金字塔

报〉报业集团董事长萨拉马》，新华网，2017 年 9 月 1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 
/2017-09/01/c_1121586124.htm。 

② 王学军、刘祎：《从国内经验看中国对非洲的和平安全政策》，《非洲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47 页。 

 
125 

                                                        



 2019 年第 6 期 

作，继续落实好中方就开展执法合作、警察培训等项目宣布的 3 亿美元援助，

并根据落实情况和实际需要对新的合作项目进行研究，帮助地区国家提高维

稳能力。① 为支持中东国家打击恐怖主义，中国与埃及、沙特、叙利亚、伊

拉克、阿联酋等国加强无人机联合研发，沙特还建立生产 2 000 架翼龙—2

型武装无人机生产线，在提升国家经济和社会综合治理能力、打击暴力和极

端组织、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后者主要是指中国帮助阿拉伯国家开展人力资源培训。中东地区发展面

临的严重问题是高端人才严重匮乏，加上国内和地区局势动荡，中东地区人

才外流现象严重，削弱了其经济复苏能力，导致冲突恶性循环。2018 年，

中国政府宣布，之后两年将继续在中国举办阿方人才培训班，提供 1 万个各

类培训名额，特别是在外交、经贸、投资、工业、技术转移、和平利用核能、

环境保护、荒漠化防治和可持续发展、快速施工技术、知识产权、教育与科

研、文化、卫生、信息、民航等领域举办培训班。② 中国通过培训中东国家

高科技专业化人才，带动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地区和平。③ 

第四，中国积极向中东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阿拉伯之春”发生以

来，伊拉克、索马里、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国传统热点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

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南苏丹成为新的冲突热点地区；埃及、阿尔及利亚

和苏丹的局势发展仍具有不确定性；伊朗核问题、教派纷争和恐怖主义加剧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中东地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中国在联合国、阿

盟、非盟框架下以及通过双边合作平台对陷入冲突的叙利亚、也门、约旦、

黎巴嫩、巴勒斯坦等提供的援助，有助于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也有

助于促进中东热点问题的降温。 

①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 
②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18年至2020年行动执行计划》，中阿合作论坛网站，

2018 年 7 月 10 日，http://www.chinaarabcf.org/chn/lthyjwx/bzjhy/dbjbzjhy/t1577009.htm。 
③ 为促进中国对阿人力资源培训，中阿双方利用或设立中阿技术转移中心、阿拉伯和

平利用核能培训中心、中国核安保示范中心、中阿清洁能源培训中心、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

心、中阿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卓越中心（突尼斯）、中阿翻译联合培养计划、中阿旅游和酒店

业培训中心（突尼斯）、中国荒漠化防治国际研修班、中阿荒漠化防治中心（摩洛哥）、“先

进适用技术与科技管理培训班”（中国科技部承担）、双边技术转移分中心、中国航天计划

阿拉伯人才培训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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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中国推动中东区域经济互联互通，促进地区和平。中国不仅以发

展为手段促进中东国家内部和平，而且以“互联互通”经济项目为平台，增

强地区国家互信，缓解紧张局势，建立地区和平。2018 年 7 月，习近平在

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指出，发展是解决中东许多治理问

题的钥匙。发展的潜力要通过改革来释放，进步的动力要通过开放来提升。

要牢牢抓住互联互通这个“龙头”。中方愿参与阿拉伯国家有关港口和未来

阿拉伯铁路网建设，支持阿方构建连接中亚和东非、沟通印度洋和地中海的

黄金枢纽物流网。① 中国承建的亚吉铁路连接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中国建

设的蒙巴萨港有望促进肯尼亚与其他东非国家的道路畅通；2018 年以来沙

特和阿富汗也积极响应“中巴经济走廊”基建项目，以上都是以经济发展项

目为基础促进地区安全的重要案例。此外，中国还希望参与阿拉伯半岛铁路

网建设，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消除海合会国家内部如卡塔尔与沙特、阿联

酋和巴林之间的分歧，发挥中国“以经济发展促政治斡旋”的积极作用。 

在解决巴以问题上，中国也提议从经济合作入手，求同存异，增强政治

互信，最终推动中东和平进程。2017 年 7 月，习近平在北京同巴勒斯坦国

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举行会谈，提出了解决巴以问题

的四点主张：“坚定推进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政治解决；坚持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进一步协调和壮大国际社会促和合力；综合施

策，以发展促和平。应高度重视发展问题，推进巴以合作。中国视巴以双方

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伙伴，愿本着发展促和平的理念，开展互利合作，

继续支持巴加快发展。中方倡议启动中巴以三方对话机制，协调推进援助巴

方的重点项目。”② 中国提出的“以发展促和平”为和平解决巴以冲突提供

了新思路和新方案。 

此外，对于沙特提出的斥资 5 000 亿美元打造“红海经济带”、建立新

城（Neom）的倡议，中国也积极回应，并希望沙特以该新城建设为契机，

① 《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 年 7
月 10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07/10/content_5305377.htm。 

② 《习近平同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强调推动中巴友好合作事业

全面发展》，《人民日报》2017 年 7 月 19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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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红海北部国家如沙特、埃及、约旦甚至是以色列的合作，以经济促政治，

以经济共同体带动政治共同体建设，维护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国际航线安

全，实现红海沿岸国家间和平与安全。 

第六，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完善理念。在承认“以发展促和平”理念进

步性的同时，也需要保持清醒头脑，避免陷入“发展决定论”。发展红利固

然可以带来和平红利，和平红利也可以释放发展潜力，但是不科学的发展可

能会加剧紧张，甚至会使原本紧张的安全关系雪上加霜。① 在“以发展促和

平”理念的实施过程中，需注意避免过度开发、盲目发展的问题；中东国家

虽提出各自版本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以减少对“地租经济”的依赖，但是该地

区经济“造血”能力仍显不足。例如，2013 年以来中国在不少中东国家参

与港口建设，试图促进中东地区国家的陆海联动，以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和地区和平，② 但是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影响，该地区港口建设恐面临供

大于求的问题。每个中东国家都寄希望于将本国的港口打造成迪拜和新加坡

式的枢纽港，其结果可能是国际航运业的产能过剩，甚至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一些中东国家自贸区、高科技工业园等项目纷纷上马，未来能否带来高质量

的就业，具有不确定性；中东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项目，如以色列的“地中

海—红海”项目与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直接形成竞争关系；2014 年以来东地

中海国家纷纷提出自己的天然气开发计划，土耳其、以色列、塞浦路斯、黎

巴嫩和埃及围绕地中海天然气开发可能引发新的争端，距离“以发展促和平”

的目标尚有较大差距。 

因此，“以发展促和平”理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首先，“以发展

促和平”的效果评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扩大就业、精准扶贫、促进

互联互通等方面实现“有效发展”。其次，中东国家在发展问题上应增强主

体意识，避免依附于外部大国，避免因步子迈得过大而制定超出自身能力的

发展目标。再次，中国在实施“以发展促和平”理念时，应进一步凸显开放

包容的心态。除中国外，美国国际开发署、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经合组织发

①  Katharina Merkel, “Afghanistan and the Peace Through Development Paradigm: A 
Critical Assessment,” Journal of Conflictology, Vol. 2, No. 1, 2011, p. 2. 

② Sun Degang, “China’s Seaport Diplomacy: Theories and Practice,” China Economist, Vol. 
13, No. 6, 2018,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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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促和平：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理念创新与路径选择 

展援助委员会、欧盟官方发展援助等都是中国在中东推动“以发展促和平”

理念落到实处的合作对象。只有域外大国相互补充、彼此配合，才能真正促

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结 束 语 

 

在西方大国推动的“以实力促和平”和“以民主促和平”长期未能取得

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以发展促和平”越来越受到中东国家的期待。中国

特色“以发展促和平”理念基于自身改革开放经验，是对中东冲突解决出路

思考的结果。尽管这种理念尚未成型，有待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但是

至少为中东转型国家恢复和平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发展促和平”

奉行多元主义价值观，倡导有效治理，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身国情选择政

治和经济制度，更具普适性与包容性。① 

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以发展促和

平”倡导的经济治理与西方主导的安全治理和民主治理并非绝对相互排斥。

例如安全治理中蕴含的利益协调、民主治理中强调的制度建设等，与经济治

理所追求的目标具有兼容性。中东安全问题盘根错节、积重难返，发展不充

分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因此解决中东安全问题的手段也应

该是多元的。国际社会需要从“综合施策”的视角出发，做到经济手段、政

治手段、国际维和等相互配合，由西方主导的安全治理和民主治理转向由各

方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共同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责任编辑：樊文光] 

① 何银：《发展和平：联合国维和建和中的中国方案》，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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